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號

　　　　　　　　　　　　　　　　　　　 113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招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江大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334

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20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林招生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玖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江大河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事　實

一、江大河、林招生分別為好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好田公司，

址設在屏東縣○○鄉○○村○○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及實

際負責人，渠等得知洪國棟名下，有與洪信全等人共有之坐

落高雄市旗山段222-13、222-16、222-18、222-19、222-2

2、227-1、227-16、227-17、227-56、227-59、227-60、22

7-7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下稱系爭不動產），竟共同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透

過沈其麟(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牽線與洪國棟接洽

後，由林招生於民國000年00月0日，在臺南市○○區○○路

00號，向洪國棟提出有意以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價金購

買洪國棟所有系爭不動產，惟因價金不足，願意先給付簽約

款100萬元，剩餘900萬元價金，欲以好田公司向中租迪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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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辦理貸款等語，並由林招生與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中租公司承辦人，共同對洪國棟佯

稱：洪國棟須提供系爭不動產予中租公司，作為「擔保物提

供人」以利好田公司申請貸款，待中租公司貸款核撥下來，

會直接撥入履保專戶，之後好田公司就算GG了，跟洪國棟都

沒關係云云，致洪國棟陷於錯誤，誤認買賣價金將由中租公

司直接撥入履保專戶而保障其債權，且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

好田公司借款之擔保物並無風險等情，因而同意於當日，與

在場聽聞上情之好田公司代表人江大河書立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買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及申請書

（下合稱系爭履保文件），指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為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

專戶），及與中租公司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下稱系爭同

意書），約定洪國棟同意提供系爭不動產擔保好田公司對中

租公司積欠之債務。嗣中租公司核貸後，於109年12月15

日，將貸款1300萬元匯入好田公司陽信銀行里港分行帳號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江大河旋於

同日將此1300萬元領出，全數匯入林招生指示之圓山建設開

發有限公司土地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

稱圓山公司帳戶），遭林招生花用一空，且林招生僅匯款10

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迄未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剩餘

之價金900萬元，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

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

准，洪國棟始悉受騙而報警處理。

二、案經洪國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由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核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林招生及江大河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表

示對於本判決後引之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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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復斟酌該等證據（含供述、非供述證據），並無

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

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

而為合法調查，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且與本案待證

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林招生、江大河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

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

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

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系爭同意書，嗣中租公

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

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

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

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

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

定獲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犯行，林招生辯

稱：我把貸款撥款的其中900萬元拿去用，沒有經告訴人同

意，因為我想拿去周轉，想說周轉順利再還錢給告訴人，我

是因為投資過頭，導致周轉不靈，才付不出900萬元買賣價

金，不是蓄意詐欺告訴人的錢等語，江大河辯稱：本件林招

生與告訴人之間的正常買賣，我只是好田公司掛名的負責

人，實際都是林招生在決定資金調度，林招生是周轉不靈才

無法給付價金，系爭不動產也還沒有過戶，我沒有欺騙告訴

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

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

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

另書立上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

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

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

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

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情，業據被

告2人坦認不諱，並與證人洪國棟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

節相符，並有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約保證文件、簽約現場

照片、高雄瑞豐郵局存證信函（存證號碼000324）、本院11

0年司拍字第184號民事裁定、好田公司簽發之面額800萬元

本票、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31日高市

地路○○○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

資料、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簿本及異動索引資料、中租公司

提出之好田公司買賣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

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同意書及印鑑卡、好田公司陽信

帳戶借貸方傳票影本及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

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林招生雖以上詞為辯。然查，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所提出

簽約當天之錄音檔案，顯示在代書及林招生向告訴人說明本

件買賣要請告訴人擔任「擔保物提供人」時，告訴人先質疑

「好像就是要我出人頭去跟中租迪和借錢」等語，並一再表

示「第一我我不當借款人，第二我不當擔保人」、「因為我

哥（指洪信全）跟我說：你要去設定...他講的讓我好害

怕」等語，林招生卻回稱「沒啊！借款人是我們」、「你是

提供人而已喔！不是擔保人喔！」、「等於中租迪和的錢是

撥進去履保裡面的」、「不可能，哪有人在用你們當借款

人」等語，林招生並於代書向林招生確認「你簽的約要進入

履保」時，肯定回覆稱「對啊！」等語，嗣中租公司承辦人

向告訴人及洪信全宣稱「到時候他這裡（指好田公司）如果

是怎樣GG怎樣的，跟你們兩個都沒關係」等語，在場之告訴

人姐姐及告訴人聽聞後信以為真，分別回應稱「人家簡單扼

要講GG了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就聽得懂了」、「不要說地也

沒了，然後負債」等語時，林招生亦未加以反駁澄清，另告

訴人姐姐向林招生詢以「我們就是很單純就是，我們東西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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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對了」、「剩下的就是不關我們的事情」等語時，林

招生亦積極對其安撫稱「這樣對啦嘿啊！」等語，有本院勘

驗筆錄憑卷可考（易卷第159至170頁），林招生更於本院審

理中自承：我跟中租公司配合多年的經驗，貸款撥款都是入

借款人即好田公司帳戶，不會撥入履約保證專戶；我拿貸款

的其中900萬元去周轉一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我想說

周轉順利再還告訴人錢等語甚明（易卷第45、171頁），可

見林招生明知中租公司撥貸金額不會直接匯入系爭履保專

戶，告訴人如無償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

借款之擔保，對告訴人所欲取得之買賣價金，不僅毫無添加

任何保障，更須擔負以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債務物

上保證人之義務，卻利用告訴人不諳民事法律中，借款人與

物上保證人之權利義務，與上開中租公司人員相互應和，並

對告訴人佯稱買賣價金餘款900萬元將會撥入系爭履保專戶

等語，進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申

貸所獲金額將直接如數撥入系爭履保帳戶用以給付買賣價

金，對其買賣價金債權保障充足，及其書立擔保物提供同意

書並不會導致系爭不動產發生遭拍賣之風險，而未認識到倘

好田公司未履行積欠中租公司之債務，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亦

將遭聲請強制執行，事實上中租公司也不會將貸款撥入系爭

履保專戶，而是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供林招生周轉使用等

情，足認林招生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以擔任

其向中租公司申貸之物上保證人，進而使中租公司認好田公

司覓得足夠價值之不動產作借款擔保品，因而核撥貸款，具

有刑法詐欺得利罪之犯意及犯行，至為灼然。是林招生所辯

上情，與卷內所存事證相左，為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憑採。

　㈢至江大河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江大河自承其有於109年11

月28日代表好田公司，親自與中租公司書立買賣契約及借貸

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已明文約定貸款1300萬元將撥入好田公

司陽信帳戶，有各該契約書可資為憑（追易卷第48頁、調偵

卷第215至235頁），復佐以告訴人提出之簽約現場照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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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於109年12月3日簽約當日，係與告訴人、林招生等人坐

在同一張桌子洽談買賣事宜（警卷第69頁），衡情江大河就

林招生與中租公司承辦人等人，以前詞說服告訴人提供系爭

不動產供好田公司借款擔保物之過程，應可聽聞甚詳，亦明

知不到一週前，其代表好田公司與中租公司書立之借貸契

約，明明係約定貸款金額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而非系爭

履保專戶，卻猶不加以更正澄清，逕自配合林招生所施詐

術，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履保文

件，江大河主觀上自有與林招生共同詐欺告訴人之犯意甚

明，其前揭所辯，同屬卸責之詞而不可採。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

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公訴意旨雖認林招生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惟林招生、江大河共同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書立系爭

同意書，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所積欠之債務，進而詐得

中租公司之貸款，應屬詐欺得利之性質，惟此僅屬同一法條

之不同詐欺犯罪態樣，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爰審酌林招生不思以正當方式覓得擔保品申請貸款，竟利用

告訴人不諳法律及欲出售系爭不動產獲利之心理，對告訴人

施加前揭話術，誘使告訴人誤以為僅是單純出售系爭不動

產，在不知情狀況下，書立系爭同意書，提供系爭不動產為

林招生實際經營之好田公司擔保借款債務，江大河於一旁聽

聞而知悉全情，卻仍配合林招生出面與告訴人簽約，共同遂

行詐欺犯罪，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甚有不該。

考量被告2人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

損害，及被告2人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告訴人受

騙金額及被告2人之角色分工、犯罪計畫中所居地位，暨林

招生有詐欺前科、江大河無前科之素行，及被告2人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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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詳易卷

第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林招生因本案犯行享有之犯罪所得為900萬元，未經扣案亦

未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

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江大河有分得任何犯罪所

得，爰不對其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梁詠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追加起訴，檢察官

王奕筑、靳隆坤、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立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喜苓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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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號
　　　　　　　　　　　　　　　　　　　 113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招生




被      告  江大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334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招生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江大河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事　實
一、江大河、林招生分別為好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好田公司，址設在屏東縣○○鄉○○村○○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人，渠等得知洪國棟名下，有與洪信全等人共有之坐落高雄市旗山段222-13、222-16、222-18、222-19、222-22、227-1、227-16、227-17、227-56、227-59、227-60、227-7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下稱系爭不動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透過沈其麟(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牽線與洪國棟接洽後，由林招生於民國000年00月0日，在臺南市○○區○○路00號，向洪國棟提出有意以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價金購買洪國棟所有系爭不動產，惟因價金不足，願意先給付簽約款100萬元，剩餘900萬元價金，欲以好田公司向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辦理貸款等語，並由林招生與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中租公司承辦人，共同對洪國棟佯稱：洪國棟須提供系爭不動產予中租公司，作為「擔保物提供人」以利好田公司申請貸款，待中租公司貸款核撥下來，會直接撥入履保專戶，之後好田公司就算GG了，跟洪國棟都沒關係云云，致洪國棟陷於錯誤，誤認買賣價金將由中租公司直接撥入履保專戶而保障其債權，且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之擔保物並無風險等情，因而同意於當日，與在場聽聞上情之好田公司代表人江大河書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及申請書（下合稱系爭履保文件），指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為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及與中租公司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洪國棟同意提供系爭不動產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積欠之債務。嗣中租公司核貸後，於109年12月15日，將貸款1300萬元匯入好田公司陽信銀行里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江大河旋於同日將此1300萬元領出，全數匯入林招生指示之圓山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土地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圓山公司帳戶），遭林招生花用一空，且林招生僅匯款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迄未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剩餘之價金900萬元，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洪國棟始悉受騙而報警處理。
二、案經洪國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核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林招生及江大河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表示對於本判決後引之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3頁），本院復斟酌該等證據（含供述、非供述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林招生、江大河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系爭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犯行，林招生辯稱：我把貸款撥款的其中900萬元拿去用，沒有經告訴人同意，因為我想拿去周轉，想說周轉順利再還錢給告訴人，我是因為投資過頭，導致周轉不靈，才付不出900萬元買賣價金，不是蓄意詐欺告訴人的錢等語，江大河辯稱：本件林招生與告訴人之間的正常買賣，我只是好田公司掛名的負責人，實際都是林招生在決定資金調度，林招生是周轉不靈才無法給付價金，系爭不動產也還沒有過戶，我沒有欺騙告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上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情，業據被告2人坦認不諱，並與證人洪國棟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約保證文件、簽約現場照片、高雄瑞豐郵局存證信函（存證號碼000324）、本院110年司拍字第184號民事裁定、好田公司簽發之面額800萬元本票、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31日高市地路○○○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資料、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簿本及異動索引資料、中租公司提出之好田公司買賣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同意書及印鑑卡、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借貸方傳票影本及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林招生雖以上詞為辯。然查，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所提出簽約當天之錄音檔案，顯示在代書及林招生向告訴人說明本件買賣要請告訴人擔任「擔保物提供人」時，告訴人先質疑「好像就是要我出人頭去跟中租迪和借錢」等語，並一再表示「第一我我不當借款人，第二我不當擔保人」、「因為我哥（指洪信全）跟我說：你要去設定...他講的讓我好害怕」等語，林招生卻回稱「沒啊！借款人是我們」、「你是提供人而已喔！不是擔保人喔！」、「等於中租迪和的錢是撥進去履保裡面的」、「不可能，哪有人在用你們當借款人」等語，林招生並於代書向林招生確認「你簽的約要進入履保」時，肯定回覆稱「對啊！」等語，嗣中租公司承辦人向告訴人及洪信全宣稱「到時候他這裡（指好田公司）如果是怎樣GG怎樣的，跟你們兩個都沒關係」等語，在場之告訴人姐姐及告訴人聽聞後信以為真，分別回應稱「人家簡單扼要講GG了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就聽得懂了」、「不要說地也沒了，然後負債」等語時，林招生亦未加以反駁澄清，另告訴人姐姐向林招生詢以「我們就是很單純就是，我們東西賣你們就對了」、「剩下的就是不關我們的事情」等語時，林招生亦積極對其安撫稱「這樣對啦嘿啊！」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憑卷可考（易卷第159至170頁），林招生更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我跟中租公司配合多年的經驗，貸款撥款都是入借款人即好田公司帳戶，不會撥入履約保證專戶；我拿貸款的其中900萬元去周轉一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我想說周轉順利再還告訴人錢等語甚明（易卷第45、171頁），可見林招生明知中租公司撥貸金額不會直接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告訴人如無償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借款之擔保，對告訴人所欲取得之買賣價金，不僅毫無添加任何保障，更須擔負以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債務物上保證人之義務，卻利用告訴人不諳民事法律中，借款人與物上保證人之權利義務，與上開中租公司人員相互應和，並對告訴人佯稱買賣價金餘款900萬元將會撥入系爭履保專戶等語，進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申貸所獲金額將直接如數撥入系爭履保帳戶用以給付買賣價金，對其買賣價金債權保障充足，及其書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並不會導致系爭不動產發生遭拍賣之風險，而未認識到倘好田公司未履行積欠中租公司之債務，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亦將遭聲請強制執行，事實上中租公司也不會將貸款撥入系爭履保專戶，而是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供林招生周轉使用等情，足認林招生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以擔任其向中租公司申貸之物上保證人，進而使中租公司認好田公司覓得足夠價值之不動產作借款擔保品，因而核撥貸款，具有刑法詐欺得利罪之犯意及犯行，至為灼然。是林招生所辯上情，與卷內所存事證相左，為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憑採。
　㈢至江大河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江大河自承其有於109年11月28日代表好田公司，親自與中租公司書立買賣契約及借貸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已明文約定貸款1300萬元將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有各該契約書可資為憑（追易卷第48頁、調偵卷第215至235頁），復佐以告訴人提出之簽約現場照片，江大河於109年12月3日簽約當日，係與告訴人、林招生等人坐在同一張桌子洽談買賣事宜（警卷第69頁），衡情江大河就林招生與中租公司承辦人等人，以前詞說服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供好田公司借款擔保物之過程，應可聽聞甚詳，亦明知不到一週前，其代表好田公司與中租公司書立之借貸契約，明明係約定貸款金額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而非系爭履保專戶，卻猶不加以更正澄清，逕自配合林招生所施詐術，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履保文件，江大河主觀上自有與林招生共同詐欺告訴人之犯意甚明，其前揭所辯，同屬卸責之詞而不可採。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公訴意旨雖認林招生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惟林招生、江大河共同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書立系爭同意書，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所積欠之債務，進而詐得中租公司之貸款，應屬詐欺得利之性質，惟此僅屬同一法條之不同詐欺犯罪態樣，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爰審酌林招生不思以正當方式覓得擔保品申請貸款，竟利用告訴人不諳法律及欲出售系爭不動產獲利之心理，對告訴人施加前揭話術，誘使告訴人誤以為僅是單純出售系爭不動產，在不知情狀況下，書立系爭同意書，提供系爭不動產為林招生實際經營之好田公司擔保借款債務，江大河於一旁聽聞而知悉全情，卻仍配合林招生出面與告訴人簽約，共同遂行詐欺犯罪，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甚有不該。考量被告2人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及被告2人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告訴人受騙金額及被告2人之角色分工、犯罪計畫中所居地位，暨林招生有詐欺前科、江大河無前科之素行，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詳易卷第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林招生因本案犯行享有之犯罪所得為900萬元，未經扣案亦未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江大河有分得任何犯罪所得，爰不對其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梁詠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追加起訴，檢察官王奕筑、靳隆坤、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立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喜苓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號
　　　　　　　　　　　　　　　　　　　 113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招生


被      告  江大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334
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20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林招生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玖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江大河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事　實
一、江大河、林招生分別為好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好田公司，
    址設在屏東縣○○鄉○○村○○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
    人，渠等得知洪國棟名下，有與洪信全等人共有之坐落高雄
    市旗山段222-13、222-16、222-18、222-19、222-22、227-
    1、227-16、227-17、227-56、227-59、227-60、227-71地
    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下稱系爭不動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透過沈其
    麟(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牽線與洪國棟接洽後，由
    林招生於民國000年00月0日，在臺南市○○區○○路00號，向洪
    國棟提出有意以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價金購買洪國棟所
    有系爭不動產，惟因價金不足，願意先給付簽約款100萬元
    ，剩餘900萬元價金，欲以好田公司向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租公司）辦理貸款等語，並由林招生與某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中租公司承辦人，共同對洪國棟佯稱：洪國棟
    須提供系爭不動產予中租公司，作為「擔保物提供人」以利
    好田公司申請貸款，待中租公司貸款核撥下來，會直接撥入
    履保專戶，之後好田公司就算GG了，跟洪國棟都沒關係云云
    ，致洪國棟陷於錯誤，誤認買賣價金將由中租公司直接撥入
    履保專戶而保障其債權，且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
    款之擔保物並無風險等情，因而同意於當日，與在場聽聞上
    情之好田公司代表人江大河書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
    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及申請書（下合稱系爭
    履保文件），指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
    0000000000號為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及與
    中租公司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
    洪國棟同意提供系爭不動產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積欠之
    債務。嗣中租公司核貸後，於109年12月15日，將貸款1300
    萬元匯入好田公司陽信銀行里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江大河旋於同日將此1300萬
    元領出，全數匯入林招生指示之圓山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土地
    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圓山公司帳戶
    ），遭林招生花用一空，且林招生僅匯款100萬元至系爭履
    保專戶，迄未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剩餘之價金900萬元
    ，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
    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洪國棟始悉
    受騙而報警處理。
二、案經洪國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由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核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林招生及江大河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表
    示對於本判決後引之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3頁
    ），本院復斟酌該等證據（含供述、非供述證據），並無任
    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
    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而
    為合法調查，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且與本案待證事
    實具有關聯性，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林招生、江大河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
    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
    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
    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系爭同意書，嗣中租公
    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
    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
    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
    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
    ，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
    獲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犯行，林招生辯稱：
    我把貸款撥款的其中900萬元拿去用，沒有經告訴人同意，
    因為我想拿去周轉，想說周轉順利再還錢給告訴人，我是因
    為投資過頭，導致周轉不靈，才付不出900萬元買賣價金，
    不是蓄意詐欺告訴人的錢等語，江大河辯稱：本件林招生與
    告訴人之間的正常買賣，我只是好田公司掛名的負責人，實
    際都是林招生在決定資金調度，林招生是周轉不靈才無法給
    付價金，系爭不動產也還沒有過戶，我沒有欺騙告訴人的意
    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
    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
    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
    另書立上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
    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
    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
    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
    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
    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情，業據被
    告2人坦認不諱，並與證人洪國棟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
    節相符，並有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約保證文件、簽約現場
    照片、高雄瑞豐郵局存證信函（存證號碼000324）、本院11
    0年司拍字第184號民事裁定、好田公司簽發之面額800萬元
    本票、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31日高市
    地路○○○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資料
    、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簿本及異動索引資料、中租公司提出
    之好田公司買賣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同意書及印鑑卡、好田公司陽信帳戶
    借貸方傳票影本及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此部
    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林招生雖以上詞為辯。然查，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所提出
    簽約當天之錄音檔案，顯示在代書及林招生向告訴人說明本
    件買賣要請告訴人擔任「擔保物提供人」時，告訴人先質疑
    「好像就是要我出人頭去跟中租迪和借錢」等語，並一再表
    示「第一我我不當借款人，第二我不當擔保人」、「因為我
    哥（指洪信全）跟我說：你要去設定...他講的讓我好害怕
    」等語，林招生卻回稱「沒啊！借款人是我們」、「你是提
    供人而已喔！不是擔保人喔！」、「等於中租迪和的錢是撥
    進去履保裡面的」、「不可能，哪有人在用你們當借款人」
    等語，林招生並於代書向林招生確認「你簽的約要進入履保
    」時，肯定回覆稱「對啊！」等語，嗣中租公司承辦人向告
    訴人及洪信全宣稱「到時候他這裡（指好田公司）如果是怎
    樣GG怎樣的，跟你們兩個都沒關係」等語，在場之告訴人姐
    姐及告訴人聽聞後信以為真，分別回應稱「人家簡單扼要講
    GG了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就聽得懂了」、「不要說地也沒了
    ，然後負債」等語時，林招生亦未加以反駁澄清，另告訴人
    姐姐向林招生詢以「我們就是很單純就是，我們東西賣你們
    就對了」、「剩下的就是不關我們的事情」等語時，林招生
    亦積極對其安撫稱「這樣對啦嘿啊！」等語，有本院勘驗筆
    錄憑卷可考（易卷第159至170頁），林招生更於本院審理中
    自承：我跟中租公司配合多年的經驗，貸款撥款都是入借款
    人即好田公司帳戶，不會撥入履約保證專戶；我拿貸款的其
    中900萬元去周轉一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我想說周轉
    順利再還告訴人錢等語甚明（易卷第45、171頁），可見林
    招生明知中租公司撥貸金額不會直接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告
    訴人如無償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借款之
    擔保，對告訴人所欲取得之買賣價金，不僅毫無添加任何保
    障，更須擔負以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債務物上保證
    人之義務，卻利用告訴人不諳民事法律中，借款人與物上保
    證人之權利義務，與上開中租公司人員相互應和，並對告訴
    人佯稱買賣價金餘款900萬元將會撥入系爭履保專戶等語，
    進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申貸所獲
    金額將直接如數撥入系爭履保帳戶用以給付買賣價金，對其
    買賣價金債權保障充足，及其書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並不會
    導致系爭不動產發生遭拍賣之風險，而未認識到倘好田公司
    未履行積欠中租公司之債務，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亦將遭聲請
    強制執行，事實上中租公司也不會將貸款撥入系爭履保專戶
    ，而是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供林招生周轉使用等情，足認
    林招生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以擔任其向中租
    公司申貸之物上保證人，進而使中租公司認好田公司覓得足
    夠價值之不動產作借款擔保品，因而核撥貸款，具有刑法詐
    欺得利罪之犯意及犯行，至為灼然。是林招生所辯上情，與
    卷內所存事證相左，為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憑採。
　㈢至江大河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江大河自承其有於109年11月
    28日代表好田公司，親自與中租公司書立買賣契約及借貸契
    約書，借貸契約書已明文約定貸款1300萬元將撥入好田公司
    陽信帳戶，有各該契約書可資為憑（追易卷第48頁、調偵卷
    第215至235頁），復佐以告訴人提出之簽約現場照片，江大
    河於109年12月3日簽約當日，係與告訴人、林招生等人坐在
    同一張桌子洽談買賣事宜（警卷第69頁），衡情江大河就林
    招生與中租公司承辦人等人，以前詞說服告訴人提供系爭不
    動產供好田公司借款擔保物之過程，應可聽聞甚詳，亦明知
    不到一週前，其代表好田公司與中租公司書立之借貸契約，
    明明係約定貸款金額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而非系爭履保
    專戶，卻猶不加以更正澄清，逕自配合林招生所施詐術，代
    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履保文件，江
    大河主觀上自有與林招生共同詐欺告訴人之犯意甚明，其前
    揭所辯，同屬卸責之詞而不可採。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
    告2人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
    正犯。公訴意旨雖認林招生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惟林招生、江大河共同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書立系爭同
    意書，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所積欠之債務，進而詐得中
    租公司之貸款，應屬詐欺得利之性質，惟此僅屬同一法條之
    不同詐欺犯罪態樣，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爰審酌林招生不思以正當方式覓得擔保品申請貸款，竟利用
    告訴人不諳法律及欲出售系爭不動產獲利之心理，對告訴人
    施加前揭話術，誘使告訴人誤以為僅是單純出售系爭不動產
    ，在不知情狀況下，書立系爭同意書，提供系爭不動產為林
    招生實際經營之好田公司擔保借款債務，江大河於一旁聽聞
    而知悉全情，卻仍配合林招生出面與告訴人簽約，共同遂行
    詐欺犯罪，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甚有不該。考
    量被告2人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
    害，及被告2人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告訴人受騙
    金額及被告2人之角色分工、犯罪計畫中所居地位，暨林招
    生有詐欺前科、江大河無前科之素行，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
    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詳易卷第
    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
    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林招生因本案犯行享有之犯罪所得為900萬元，未經扣案亦未
    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江大河有分得任何犯罪所得，
    爰不對其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梁詠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追加起訴，檢察官
王奕筑、靳隆坤、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立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喜苓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9號
　　　　　　　　　　　　　　　　　　　 113年度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招生


被      告  江大河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334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調偵續字第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招生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江大河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事　實
一、江大河、林招生分別為好田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好田公司，址設在屏東縣○○鄉○○村○○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人，渠等得知洪國棟名下，有與洪信全等人共有之坐落高雄市旗山段222-13、222-16、222-18、222-19、222-22、227-1、227-16、227-17、227-56、227-59、227-60、227-7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下稱系爭不動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透過沈其麟(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牽線與洪國棟接洽後，由林招生於民國000年00月0日，在臺南市○○區○○路00號，向洪國棟提出有意以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價金購買洪國棟所有系爭不動產，惟因價金不足，願意先給付簽約款100萬元，剩餘900萬元價金，欲以好田公司向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辦理貸款等語，並由林招生與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中租公司承辦人，共同對洪國棟佯稱：洪國棟須提供系爭不動產予中租公司，作為「擔保物提供人」以利好田公司申請貸款，待中租公司貸款核撥下來，會直接撥入履保專戶，之後好田公司就算GG了，跟洪國棟都沒關係云云，致洪國棟陷於錯誤，誤認買賣價金將由中租公司直接撥入履保專戶而保障其債權，且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之擔保物並無風險等情，因而同意於當日，與在場聽聞上情之好田公司代表人江大河書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及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書及申請書（下合稱系爭履保文件），指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為履約保證專戶（下稱系爭履保專戶），及與中租公司簽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洪國棟同意提供系爭不動產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積欠之債務。嗣中租公司核貸後，於109年12月15日，將貸款1300萬元匯入好田公司陽信銀行里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江大河旋於同日將此1300萬元領出，全數匯入林招生指示之圓山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土地銀行新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圓山公司帳戶），遭林招生花用一空，且林招生僅匯款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迄未給付系爭買賣契約所約定剩餘之價金900萬元，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洪國棟始悉受騙而報警處理。
二、案經洪國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核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林招生及江大河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表示對於本判決後引之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卷第113頁），本院復斟酌該等證據（含供述、非供述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辨認、宣讀或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林招生、江大河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系爭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詐欺犯行，林招生辯稱：我把貸款撥款的其中900萬元拿去用，沒有經告訴人同意，因為我想拿去周轉，想說周轉順利再還錢給告訴人，我是因為投資過頭，導致周轉不靈，才付不出900萬元買賣價金，不是蓄意詐欺告訴人的錢等語，江大河辯稱：本件林招生與告訴人之間的正常買賣，我只是好田公司掛名的負責人，實際都是林招生在決定資金調度，林招生是周轉不靈才無法給付價金，系爭不動產也還沒有過戶，我沒有欺騙告訴人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經沈其麟牽線，由林招生與告訴人達成以價金1000萬元購買系爭不動產之合意，並由江大河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保文件，告訴人另書立上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嗣中租公司核貸之1300萬元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後，江大河依林招生指示領出並匯入圓山公司帳戶，嗣遭林招生花用完畢，林招生僅給付簽約金100萬元至系爭履保專戶，餘款900萬元迄未給付，且好田公司亦未依約清償上開積欠中租公司之貸款，經中租公司對系爭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等情，業據被告2人坦認不諱，並與證人洪國棟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履約保證文件、簽約現場照片、高雄瑞豐郵局存證信函（存證號碼000324）、本院110年司拍字第184號民事裁定、好田公司簽發之面額800萬元本票、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112年3月31日高市地路○○○0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資料、系爭不動產土地登記簿本及異動索引資料、中租公司提出之好田公司買賣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同意書及印鑑卡、好田公司陽信帳戶借貸方傳票影本及網路銀行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林招生雖以上詞為辯。然查，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所提出簽約當天之錄音檔案，顯示在代書及林招生向告訴人說明本件買賣要請告訴人擔任「擔保物提供人」時，告訴人先質疑「好像就是要我出人頭去跟中租迪和借錢」等語，並一再表示「第一我我不當借款人，第二我不當擔保人」、「因為我哥（指洪信全）跟我說：你要去設定...他講的讓我好害怕」等語，林招生卻回稱「沒啊！借款人是我們」、「你是提供人而已喔！不是擔保人喔！」、「等於中租迪和的錢是撥進去履保裡面的」、「不可能，哪有人在用你們當借款人」等語，林招生並於代書向林招生確認「你簽的約要進入履保」時，肯定回覆稱「對啊！」等語，嗣中租公司承辦人向告訴人及洪信全宣稱「到時候他這裡（指好田公司）如果是怎樣GG怎樣的，跟你們兩個都沒關係」等語，在場之告訴人姐姐及告訴人聽聞後信以為真，分別回應稱「人家簡單扼要講GG了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就聽得懂了」、「不要說地也沒了，然後負債」等語時，林招生亦未加以反駁澄清，另告訴人姐姐向林招生詢以「我們就是很單純就是，我們東西賣你們就對了」、「剩下的就是不關我們的事情」等語時，林招生亦積極對其安撫稱「這樣對啦嘿啊！」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憑卷可考（易卷第159至170頁），林招生更於本院審理中自承：我跟中租公司配合多年的經驗，貸款撥款都是入借款人即好田公司帳戶，不會撥入履約保證專戶；我拿貸款的其中900萬元去周轉一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我想說周轉順利再還告訴人錢等語甚明（易卷第45、171頁），可見林招生明知中租公司撥貸金額不會直接匯入系爭履保專戶，告訴人如無償提供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借款之擔保，對告訴人所欲取得之買賣價金，不僅毫無添加任何保障，更須擔負以系爭不動產作為好田公司借款債務物上保證人之義務，卻利用告訴人不諳民事法律中，借款人與物上保證人之權利義務，與上開中租公司人員相互應和，並對告訴人佯稱買賣價金餘款900萬元將會撥入系爭履保專戶等語，進而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誤認好田公司向中租公司申貸所獲金額將直接如數撥入系爭履保帳戶用以給付買賣價金，對其買賣價金債權保障充足，及其書立擔保物提供同意書並不會導致系爭不動產發生遭拍賣之風險，而未認識到倘好田公司未履行積欠中租公司之債務，其所有系爭不動產亦將遭聲請強制執行，事實上中租公司也不會將貸款撥入系爭履保專戶，而是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供林招生周轉使用等情，足認林招生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以擔任其向中租公司申貸之物上保證人，進而使中租公司認好田公司覓得足夠價值之不動產作借款擔保品，因而核撥貸款，具有刑法詐欺得利罪之犯意及犯行，至為灼然。是林招生所辯上情，與卷內所存事證相左，為臨訟卸責之詞，無足憑採。
　㈢至江大河雖以前詞為辯。惟查，江大河自承其有於109年11月28日代表好田公司，親自與中租公司書立買賣契約及借貸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已明文約定貸款1300萬元將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有各該契約書可資為憑（追易卷第48頁、調偵卷第215至235頁），復佐以告訴人提出之簽約現場照片，江大河於109年12月3日簽約當日，係與告訴人、林招生等人坐在同一張桌子洽談買賣事宜（警卷第69頁），衡情江大河就林招生與中租公司承辦人等人，以前詞說服告訴人提供系爭不動產供好田公司借款擔保物之過程，應可聽聞甚詳，亦明知不到一週前，其代表好田公司與中租公司書立之借貸契約，明明係約定貸款金額撥入好田公司陽信帳戶，而非系爭履保專戶，卻猶不加以更正澄清，逕自配合林招生所施詐術，代表好田公司與告訴人書立系爭買賣契約及系爭履保文件，江大河主觀上自有與林招生共同詐欺告訴人之犯意甚明，其前揭所辯，同屬卸責之詞而不可採。
　㈣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2人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公訴意旨雖認林招生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惟林招生、江大河共同以前詞誘騙告訴人書立系爭同意書，擔保好田公司對中租公司所積欠之債務，進而詐得中租公司之貸款，應屬詐欺得利之性質，惟此僅屬同一法條之不同詐欺犯罪態樣，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爰審酌林招生不思以正當方式覓得擔保品申請貸款，竟利用告訴人不諳法律及欲出售系爭不動產獲利之心理，對告訴人施加前揭話術，誘使告訴人誤以為僅是單純出售系爭不動產，在不知情狀況下，書立系爭同意書，提供系爭不動產為林招生實際經營之好田公司擔保借款債務，江大河於一旁聽聞而知悉全情，卻仍配合林招生出面與告訴人簽約，共同遂行詐欺犯罪，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損害，所為甚有不該。考量被告2人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及被告2人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告訴人受騙金額及被告2人之角色分工、犯罪計畫中所居地位，暨林招生有詐欺前科、江大河無前科之素行，及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及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詳易卷第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林招生因本案犯行享有之犯罪所得為900萬元，未經扣案亦未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江大河有分得任何犯罪所得，爰不對其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梁詠鈞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烱峯追加起訴，檢察官王奕筑、靳隆坤、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立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喜苓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